
万表名匠平台知识产权保护规则

温馨提示：

如果您不是万表名匠平台的注册用户，请先注册，注册成功后，使用您的账户登

录平台，根据提示完善资料；

2、您上传的资料审核通过后，随即可使用万表名匠平台账户登录并点击【我要

投诉】按钮发起维权；

3、如果您上传的资料不符合要求，您将会收到平台通知您补充资料，直至资料

全部合格，平台方会在自正式受理投诉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查，并通知

您审查结果。

万表名匠平台知识产权保护规则

一、总则

1.1 本规则是万表名匠平台用户协议（以下称“协议”）的附则，作为协议不可

分割的一部分，与协议具有同等效力。

1.2 本规则中的“维权”是指权利人针对万表名匠平台上提供的商品或服务，或

因销售商品或提供服务所展示的商品信息有可能侵犯其知识产权，即专利权、商

标权和著作权等，发起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行为。

1.3 本规则中的投诉人是指因认为其拥有的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而向万表名匠平

台发起维权投诉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及其委托的代理人，也包括本规则第

2.1.1.2 规定的利害关系人及其委托的代理人。

1.4 本规则中的“被投诉人”是指投诉人认为并明确指出的通过万表名匠平台提

供的商品或服务侵犯其知识产权的第三方商户。

1.5 本规则中的“平台方”是指万表名匠平台所有者。

1.6 投诉人应当认真阅读本规则，并按照规则的要求进行维权活动，对于滥用知

识产权进行恶意投诉、排挤竞争对手的，涉嫌构成《反不争当竞争法》中的不正

当竞争行为，由此给平台方造成损失的，平台方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

二、投诉处理流程

2.1 投诉人的资格：

2.1.1 知识产权所有人及其利害关系人（以下统称为“权利人”）具有投诉人资

格。

2.1.1.1“知识产权所有人”是对注册商标专用权人、专利权人、著作权人的统

称。

2.1.1.2“利害关系人”指知识产权使用合同的被许可人。独占使用许可合同被

许可人可以独立投诉；排他使用许可合同的被许可人可以和知识产权所有人共同

投诉，也可以在知识产权所有人不投诉的情况下，自行投诉；普通使用许可合同

的被许可人经知识产权所有人明确授权，可以进行投诉。

2.1.1.3 权利人可以自行投诉，也可以委托代理人投诉。

2.1.2 投诉人应当按照维权系统的要求填写以下信息并提供以下文件：

①按要求填写权利人具体的联络信息；

②填写被投诉的侵权类型：专利侵权（外观、实用新型、发明）、商标侵权、

著作权侵权或盗用图片，并上传权属证明，包括专利证书、商标证书、著作权



登记证书、被盗用图片的原始图片等证明材料；其中，涉及发明专利权和实用

新型专利权的投诉，需提交《专利侵权比对报告》；涉及实用新型专利权和外

观设计专利权的投诉，需提交《专利权评价报告》。

③明确填写涉嫌侵权商品的具体商品链接；有多个涉嫌侵权链接的，请逐一填

写每个链接；

④明确指出涉嫌侵权商品侵犯上述知识产权的具体内容和理由，并写明诉求；

⑤上传与涉嫌侵权商品有关的生效司法判决、行政裁定等证明文件（若有）；

⑥委托代理人投诉的，代理人需出具权利人的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应包含

授权知识产权维权投诉等相关内容、权利人的签字并加盖其法人公章或其自然

人签字。

⑦投诉人对投诉资料及通知的真实性、合法性、准确性负责的承诺书。

投诉人必须按照上述顺序提交所有文件，不得遗漏或缺失，每一份文件中记载

的事项必须清晰完整，并在每一份文件上签署投诉人亲笔签名（对自然人）或

加盖投诉人公章（对法人或其他组织）。

2.2 投诉的受理

平台方接收到投诉后，在 3个工作日内进行审核，对于符合要求的投诉予以受理，

对于提供材料不全或其他不符合要求的情况，不予受理，直至投诉人补充完整资

料后才正式受理。

2.3 投诉的审查

2.3.1 平台方正式受理投诉后，将视情况决定是否通知被投诉人提交不构成侵权

的申诉材料，如果通知被投诉人申诉的，将给予其 2个工作日的申诉期，期满未

提交申诉材料，不影响平台方的审查。

2.3.2 平台方应当自正式受理投诉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查。

2.4 投诉的处理

2.4.1 经审查确实存在侵权行为的，平台方将对被投诉商品采取下架处理，或对

被投诉的内容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经审查认为侵权不成立的

或者根据相关材料平台方无法判断是否存在侵权行为的，则在审查结束后的 2

个工作日内将审查结果反馈投诉人。

2.4.2 如果投诉人对处理结果持有异议，需要提交新的证据材料，应按照 2.1 条

重新提出投诉；如果投诉人仅重新提出投诉，但未提供新的证据材料，将维持处

理结果不变。

2.5 投诉的撤回

2.5.1 投诉人可以主动撤回投诉。

2.5.2 平台方在审查过程中可视具体情况要求投诉人答复意见或补充提交证据

材料，投诉人需在平台方设定的合理期限内答复或补充，欺满未予答复的，则视

为撤回投诉。

2.5.3 投诉人主动撤回投诉或被视为撤回投诉的，视为自始放弃主张维权。平台

方有足够的理由认为原被投诉的涉嫌侵权情况自始不存在。

三、投诉人承诺

3.1 投诉人保证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合法性、准确性，由于投诉人提供信息不实

导致的任何后果及责任由投诉人承担。

3.2 投诉人授权并同意平台方为处理投诉的目的使用投诉人提供的信息和文件，

在无明确相反的要求下，投诉人同意平台方将该等信息及文件转发至被投诉人。

3.3 投诉人承认平台方有权自行审查判断侵权可能性，且平台方有权根据审查的



需要决定是否向投诉人转发被投诉人的申辩材料。

3.4 根据法律规定，平台方已经将商户信息进行了公示，投诉人对此已经知晓，

因此，除非法律另有明确的规定，否则投诉人承认平台方没有义务向其进一步披

露任何第三方的信息。

四、免责条款

4.1 由于投诉人提供材料不全导致平台方无法及时受理投诉，视为平台方未知晓

该投诉，平台方不承担由此产生的任何直接或间接责任。

4.2 投诉人应当就其投诉一次性提供足够的证明材料，对于投诉时未提供，而在

随后的行政或司法程序中提出的新材料，投诉人不得主张平台方审核不力，也不

得据此要求平台方承担任何直接或间接责任。


